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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示范仲裁条款

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

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可特别约定：仲裁庭由【   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地

位于【    】，仲裁语言为【    】，本合同适用【    】

为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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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仲裁委员会

（一）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

原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

（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订明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 /中国国际商会的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或使用仲

裁委员会原名称为仲裁机构的，视为同意由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仲裁。

第二条　机构及职责

（一）仲裁委员会主任履行本规则赋予的职责。副主

任根据主任的授权可以履行主任的职责。

（二）仲裁委员会设有仲裁院，在授权的副主任和仲

裁院院长的领导下履行本规则规定的职责。 

（三）仲裁委员会设在北京，设有上海总部，在具备

条件的城市和行业设有分会 /仲裁中心。仲裁委员会上海总

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本规则附件一）是仲裁委员会的派

出机构，根据仲裁委员会的授权，接受仲裁申请，管理仲裁

案件。

（四）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履行本规则规定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履行的职责。

（五）双方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仲裁的，根据申请人的选择，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或仲裁

委员会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接受仲裁申请，管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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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当事人都提出仲裁申请的，以首先提出申请的为准。双

方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北京、上海或分会 /

仲裁中心所在地，或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 /

分会 /仲裁中心仲裁的，分别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或仲裁

委员会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接受仲裁申请，管理案件。

约定的派出机构不存在或约定不明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

接受仲裁申请，管理案件。如有争议，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

第三条　受案范围

（一）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受理下列争议案

件：

1. 海事、海商争议案件；

2. 航空、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争议案件；                              

3. 贸易、投资、金融、保险、建设工程争议案件；

4. 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争议案件。

（二）前述案件包括：

1. 国际或涉外案件；

2. 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的案件；

3. 国内案件。

第四条　规则的适用

（一）本规则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其上海总部 /

分会 /仲裁中心。

（二）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视

为同意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

（三）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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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或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从其约

定，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地法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者除

外。当事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由仲裁委员会履行相

应的管理职责。

（四）当事人约定按照本规则进行仲裁但未约定仲裁

机构的，视为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五）当事人约定适用仲裁委员会专业仲裁规则的，

从其约定，但其争议不属于该专业仲裁规则适用范围的，适

用本规则。

第五条　仲裁协议

（一）仲裁协议指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明的仲裁条款或

以其他方式达成的提交仲裁的书面协议。

（二）仲裁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合

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在仲裁申请书和仲裁答

辩书的交换中，一方当事人声称有仲裁协议而另一方当事人

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存在书面仲裁协议。

（三）仲裁协议适用法对仲裁协议的形式及效力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

的、独立存在的条款，附属于合同的仲裁协议也应视为与合

同其他条款分离的、独立存在的一个部分；合同的变更、解

除、终止、转让、失效、无效、未生效、被撤销以及成立与

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

第六条　对仲裁协议及/或管辖权的异议

（一）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

仲裁案件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如有必要，仲裁委员会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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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仲裁庭作出管辖权决定。

（二）仲裁委员会依表面证据认为存在有效仲裁协议

的，可根据表面证据作出仲裁委员会有管辖权的决定，仲裁

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委员会依表面证据作出的管辖权决定并

不妨碍其根据仲裁庭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的与表面证据不一致

的事实及 /或证据重新作出管辖权决定。

（三）仲裁庭依据仲裁委员会的授权作出管辖权决定

时，可以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单独作出，也可以在裁决书中一

并作出。

（四）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异议，

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书面提出；书面审理的案件，应当

在本规则规定的第一次实体答辩前书面提出。

（五）对仲裁协议及 / 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不

影响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

（六）上述管辖权异议及 / 或决定包括仲裁案件主体

资格异议及 /或决定。

（七）仲裁委员会或经仲裁委员会授权的仲裁庭作出

无管辖权决定的，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撤案决定在仲

裁庭组成前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在仲裁庭组成后，由

仲裁庭作出。

第七条　仲裁地

（一）当事人对仲裁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当事人对仲裁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以管

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或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所在

地为仲裁地；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或仲裁庭也可视案件的具体

情形确定其他地点为仲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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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裁决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第八条　送达及期限

（一）当事人对送达方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有关仲裁的一切文书、

通知、材料等均可采用当面递交、挂号信、特快专递、传真、

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信息系统可记载的方式、向当事

船舶船长发送的方式，或者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或仲裁庭认为

适当的其他方式发送。

（三）上述第（二）款所述仲裁文件应发送当事人或

其仲裁代理人自行提供的或当事人约定的地址；当事人或其

仲裁代理人没有提供地址或当事人对地址没有约定的，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提供的地址发送。

（四）向一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发送的仲裁文件，

如经当面递交收件人或发送至收件人的营业地、注册地、住

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或经对方当事人合理查询不

能找到上述任一地点，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以挂号信或特快专

递或能提供投递记录的包括公证送达、委托送达和留置送达

在内的其他任何手段投递给收件人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营业

地、注册地、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通讯地址，即视为有效

送达。

（五）送达时间以上述送达方式中最先送达到受送达

人的时间为准。

（六）本规则所规定的期限，应自当事人收到或应当

收到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向其发送的文书、通知、材料之日的

次日起计算。

第九条　诚实信用

仲裁参与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善意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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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放弃异议

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本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

的任何条款或情事未被遵守，仍参加仲裁程序或继续进行仲

裁程序而且不对此不遵守情况及时地、明示地提出书面异议

的，视为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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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仲裁申请、答辩、反请求

第十一条　仲裁程序的开始

仲裁程序自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

开始。

第十二条　申请仲裁

当事人依据本规则申请仲裁时应：

（一）提交由申请人或申请人授权的代理人签名及 /

或盖章的仲裁申请书。仲裁申请书应写明： 

1．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包括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电子邮箱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

2．申请仲裁所依据的仲裁协议；

3．案情和争议要点；

4．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5．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二）在提交仲裁申请书时，附具申请人请求所依据

的证据材料、主体资格证明以及其他证明文件。 

（三）按照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的规定预缴仲裁费。

第十三条　案件的受理

（一）仲裁委员会根据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在争

议发生之后达成的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和

一方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受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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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收到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及

其附件后，经审查，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完备的，应将仲裁

通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发送给申请人，将

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其附件、仲裁通知、仲裁委员会

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发送给被申请人。

（三）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仲裁的手续

不完备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予以完备。

（四）仲裁委员会受理案件后，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

指定一名案件经办人，为仲裁案件提供管理服务。

第十四条　多份合同的仲裁 

申请人就多份合同项下的争议可在同一仲裁案件中合

并提出仲裁申请，但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多份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或多份合同所涉当事人

相同且法律关系性质相同；

2．争议源于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交易；

3．多份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内容相同或兼容。

第十五条　答辩

（一）被申请人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 30 日内提交答辩

书。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答辩期限的，由仲裁庭

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

（二）答辩书由被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授权的代理人签

名及 /或盖章，应包括下列内容：

1．被申请人的名称和住所，包括邮政编码、电话、传真、

电子邮箱或其他电子通讯方式； 

2．对仲裁申请书的答辩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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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辩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主体资格证明以及其他证

明文件。 

（三）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答辩书。

（四）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十六条　反请求

（一）被申请人如有反请求，应自收到仲裁通知后 30

日内以书面形式提交。被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反请

求期限的，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

会仲裁院决定。

（二）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应在反请求申请书中写

明具体的反请求事项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并附具有关的

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

（三）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应按照仲裁委员会仲裁

费用表在规定的时间内预缴仲裁费。被申请人未按期缴纳反

请求仲裁费的，视同未提出反请求。

（四）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认为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

手续已完备的，应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反请求受理通知。申请

人应在收到反请求受理通知后 30 日内针对被申请人的反请

求提交答辩。申请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答辩期限的，由

仲裁庭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

（五）仲裁庭有权决定是否接受逾期提交的反请求和

反请求答辩书。

（六）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未提出书面答辩的，

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十七条　变更仲裁请求或反请求

申请人可以申请对仲裁请求进行变更，被申请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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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请对反请求进行变更；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提

出变更的时间过迟而影响仲裁程序正常进行的，可以拒绝其

变更请求。

第十八条　追加当事人

（一）在仲裁程序中，一方当事人依据表面上约束被

追加当事人的案涉仲裁协议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追加当事

人。在仲裁庭组成后申请追加当事人的，如果仲裁庭认为确

有必要，应在征求包括被追加当事人在内的各方当事人的意

见后，由仲裁委员会决定。 

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收到追加当事人申请之日视为针对

该被追加当事人的仲裁开始之日。

（二）追加当事人申请书应包含现有仲裁案件的案号，

涉及被追加当事人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的名称、住所及通讯方

式，追加当事人所依据的仲裁协议、事实和理由，以及仲裁

请求。

当事人在提交追加当事人申请书时，应附具申请所依

据的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

（三）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追加当事人程序提出仲裁协

议及 / 或仲裁案件管辖权异议的，仲裁委员会有权基于仲裁

协议及相关证据作出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决定。 

（四）追加当事人程序开始后，在仲裁庭组成之前，

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就仲裁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在仲裁庭

组成之后，由仲裁庭就仲裁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

（五）在仲裁庭组成之前追加当事人的，本规则有关

当事人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的规定适用于

被追加当事人。仲裁庭的组成应按照本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

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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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仲裁庭组成后决定追加当事人的，仲裁庭应就已经

进行的包括仲裁庭组成在内的仲裁程序征求被追加当事人的

意见。被追加当事人要求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

裁员的，双方当事人应重新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仲裁员。仲裁庭的组成应按照本规则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

（六）本规则有关当事人提交答辩及反请求的规定适

用于被追加当事人。被追加当事人提交答辩及反请求的期限

自收到追加当事人仲裁通知后起算。

（七）案涉仲裁协议表面上不能约束被追加当事人或

存在其他任何不宜追加当事人的情形的，仲裁委员会有权决

定不予追加。

第十九条　合并仲裁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一方当事人请求，仲

裁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仲

裁案件合并为一个仲裁案件进行审理，但是仲裁协议明确约

定拒绝合并仲裁的除外： 

1．各案仲裁请求依据同一个仲裁协议提出的；

2．各案仲裁请求依据多个仲裁协议提出，该多个仲裁

协议内容相同或兼容，且各案当事人相同、各争议所涉及的

法律关系性质相同的；

3．各案仲裁请求依据多个仲裁协议提出，该多个仲裁

协议内容相同或兼容，且涉及的多份合同为主从合同关系的；

4. 各争议涉及同一交易或同一系列相关交易的；

5. 不具备上述任一条件，但所有案件当事人均同意合

并仲裁的。

（二）根据上述第（一）款决定合并仲裁时，仲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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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应考虑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各案仲裁庭的意见及相关仲

裁案件之间的关联性等因素，包括不同案件的仲裁员的选定

或指定情况。

（三）除非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合并的仲裁案件应

合并至最先开始仲裁程序的仲裁案件。

（四）案件合并前各案均未组成仲裁庭的，应依照本

规则第二章第三节的规定组成仲裁庭；案件合并前各案均已

组成相同仲裁庭的，合并后不再另行组成仲裁庭；案件合并

前部分案件已经组成仲裁庭，部分案件尚未组成仲裁庭或组

成的仲裁庭不相同的，由各方当事人就合并后仲裁庭的组成

进行协商。如各方当事人未能在收到合并仲裁的通知后 15

日内达成一致意见，则应依照本规则第二章第三节的规定重

新组成仲裁庭。

（五）仲裁案件合并后，在仲裁庭组成之前，由仲裁

委员会仲裁院就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仲裁庭组成后，由仲

裁庭就程序的进行作出决定。

（六）仲裁委员会可以就合并仲裁后的仲裁费用进行

调整。

第二十条　仲裁文件的提交与交换

（一）当事人的仲裁文件应提交至仲裁委员会仲裁院。

（二）仲裁程序中需发送或转交的仲裁文件，由仲裁

委员会仲裁院发送或转交仲裁庭及当事人，当事人另有约定

并经仲裁庭同意或仲裁庭另有决定者除外。

第二十一条　仲裁文件的份数

当事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答辩书、反请求书和证据

材料以及其他仲裁文件，应一式五份；多方当事人的案件，

应增加相应份数；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的，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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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相应份数；仲裁庭组成人数为一人的，应相应减少两份。

第二十二条　仲裁代理人

（一）当事人可以授权中国及 / 或外国的仲裁代理人

办理有关仲裁事项。当事人或其仲裁代理人应向仲裁委员会

仲裁院提交授权委托书。

（二）当事人应将其代理人的变化情况毫不迟延地通

知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经征求当事人意见，仲裁庭可以采取

必要措施避免因当事人代理人变化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包括

全部或部分排除当事人新委任的代理人参与仲裁程序。

第二节　保全及临时措施

第二十三条　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或其他财产保全的，仲裁委

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其财产所在

地的海事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裁定；当事人在仲

裁程序开始前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或其他财产保全的，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被保全的财产所在地海事

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第二十四条　证据保全

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 , 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

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

裁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申请证据保全的，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或《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被保全的证据所在地海事法

院或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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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海事强制令

当事人申请海事强制令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

的申请提交海事纠纷发生地的海事法院作出裁定；当事人在

仲裁程序开始前申请海事强制令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直接向海事纠纷发生地

的海事法院提出。

第二十六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

当事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仲裁委员

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事故发生地、合同履行地或者船

舶扣押地海事法院作出裁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前申请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合同履

行地或者船舶扣押地的海事法院提出。

第二十七条　临时措施

（一）根据所适用的法律或当事人的约定，当事人可

以依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本规则附

件三）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紧急仲裁

员可以决定采取必要或适当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紧急仲

裁员的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二）经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庭可以决定采取其认

为必要或适当的临时措施，并有权决定由请求临时措施的一

方当事人提供适当的担保。

第三节　仲裁员及仲裁庭

第二十八条　仲裁员的义务

仲裁员必须独立公正，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独立

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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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仲裁庭的组成与人数

（一）当事人就仲裁庭的组成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但其约定违背仲裁地法律规定、无法实施或可能导致裁决无

效的除外。

（二）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成立或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成立的，该名仲裁员为独任仲裁员，仲

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设首席仲裁员。

（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本规则另有规定，仲裁

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第三十条　仲裁员的选定或指定

（一）仲裁委员会制定统一适用于仲裁委员会及上海

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的仲裁员名册；当事人可以从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也可以在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名册外选定仲裁员；除非仲裁委员会另有决定，首席仲裁

员和独任仲裁员应从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中产生。

（二）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外选定仲裁员，

应当符合仲裁地法律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三人仲裁庭的组成

（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各自在收到仲裁通知后 15

日内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当事人未

在上述期限内选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由仲裁委

员会主任指定。

（二）第三名仲裁员由双方当事人在最后一方当事人

收到仲裁通知后 15 日内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

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员为仲裁庭的首席仲裁员。

（三）双方当事人可以各自推荐一至五名候选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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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仲裁员人选，并按照上述第（二）款规定的期限提交推

荐名单。双方当事人的推荐名单中有一名人选相同的，该人

选为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首席仲裁员；有一名以上人选相

同的，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相同人选中确

定一名首席仲裁员，该名首席仲裁员仍为双方共同选定的首

席仲裁员。

（四）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

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未推荐或者推荐的首席仲裁员名单

中没有相同人选的，由当事人选定或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

两名仲裁员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

（五）该两名仲裁员未能在 15 日内就首席仲裁员人选

达成一致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员。

第三十二条　独任仲裁庭的组成

（一）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的，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应在最后一方当事人收到仲裁通知后 15 日内共同选定或

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

（二）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可以各自推荐一至五名候选

人作为独任仲裁员人选，并按照上述第（一）款规定的期限

提交推荐名单。双方当事人的推荐名单中有一名人选相同的，

该人选为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独任仲裁员；有一名以上人

选相同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相同人

选中确定一名独任仲裁员，该名独任仲裁员仍为双方当事人

共同选定的独任仲裁员。

（三）双方当事人未能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

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未推荐或者推荐的独任仲裁员名单

中没有相同人选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独任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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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多方当事人仲裁庭的组成

（一）仲裁案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及 / 或被申

请人的，申请人方及 /或被申请人方应各自协商，分别共同

选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

（二）如果申请人方及/或被申请人方未能在收到仲裁

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各自共同选定或者各自共同委托仲裁委

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该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三）首席仲裁员按照本规则第三十一条第（二）（三）

（四）（五）款规定的程序选定或指定。独任仲裁员按照本

规则第三十二条第（一）（二）（三）款规定的程序选定或

指定。

第三十四条　组成仲裁庭应考虑的因素

仲裁委员会根据本规则的规定组成仲裁庭时，应考虑

争议的适用法律、仲裁地、仲裁语言、当事人国籍，当事人

有关仲裁庭组成的特殊约定，以及仲裁委员会认为应予考虑

的其他因素。   

第三十五条　披露

（一）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应签署声明书，披露

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

情况。

（二）在仲裁程序中出现应披露情形的，仲裁员应立

即书面披露。

（三）仲裁员的声明书及 / 或披露的信息应提交仲裁

委员会仲裁院，转交各方当事人。    

第三十六条　仲裁员的回避

（一）当事人收到仲裁员的声明书及/或书面披露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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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披露的事实或情况为理由要求该仲裁员回避，则应于

收到仲裁员的书面披露后 10 日内书面提出。逾期没有申请

回避的，不得以仲裁员曾经披露的事项为由申请该仲裁员回

避。

（二）当事人对被选定或被指定的仲裁员的公正性和

独立性产生具有正当理由的怀疑时，可以书面请求该仲裁员

回避，但应说明回避请求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并举证。 

（三）对仲裁员的回避请求应在收到组庭通知后 15 日

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在此之后得知回避事由的，可以在得知

回避事由后 15 日内提出，但应不晚于最后一次开庭终结。

（四）当事人的回避请求应当立即转交另一方当事人、

被请求回避的仲裁员及仲裁庭其他成员。

（五）如果一方当事人请求仲裁员回避，另一方当事

人同意回避请求，或被请求回避的仲裁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

该仲裁案件的仲裁员，则该仲裁员不再担任仲裁员审理本案。

上述情形并不表示当事人提出回避的理由成立。

（六）除上述第（五）款规定的情形外，仲裁员是否回避，

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终局决定，并说明理由。

（七）在仲裁委员会主任就仲裁员是否回避作出决定

前，被请求回避的仲裁员应继续履行职责。    

第三十七条　仲裁员的更换

（一）仲裁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职责，或没

有按照本规则的要求或在本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应尽职责

的，仲裁委员会主任有权决定将其更换；该仲裁员也可以主

动申请不再担任仲裁员。

（二）是否更换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作出终局

决定，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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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员因回避或更换不能履行职责的，应按照

原选定或指定仲裁员的方式在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规定的期限

内选定或指定替代的仲裁员。当事人未选定或指定替代仲裁

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替代的仲裁员。

（四）重新选定或指定仲裁员后，由仲裁庭决定是否

重新审理及重新审理的范围。

第三十八条　多数仲裁员继续仲裁程序

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后，如果三人仲裁庭中的一名仲裁

员因死亡或被除名等情形不能参加合议及 /或作出裁决，另

外两名仲裁员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主任按照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更换该仲裁员；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并经仲裁委员会同

意后，该两名仲裁员也可以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作出决定或

裁决。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将上述情况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四节　审理

第三十九条　审理方式

（一）仲裁庭组成后，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立即将案

件移交仲裁庭。仲裁庭应当视案件具体情况尽快召开案件管

理会议，与当事人协商可以根据本条第（六）款采取的程序

措施。

（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

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在任何情形下，仲裁庭均应公平公正、

高效地推进程序，进行审理，给予双方当事人陈述与辩论的

合理机会，确保程序正当。

（三）仲裁庭应开庭审理案件，但双方当事人约定并

经仲裁庭同意或仲裁庭认为不必开庭审理并征得双方当事人

同意的，可以只依据书面文件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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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经征求当事人意见，仲

裁庭可以决定开庭审理以远程视频会议或仲裁庭认为适当的

其他通讯方式进行。

如仲裁程序中出现不宜以远程视频会议等方式开庭的

情形，仲裁庭有权决定将开庭转为线下进行。

（五）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地点以其认为适当

的方式进行合议。

（六）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

经征求当事人意见决定就案件审理采取适当的程序措施，包

括但不限于制作审理范围书，发布程序令，发出问题单，举

行庭前会议，以及与当事人讨论网络安全、隐私和数据保护，

为仲裁程序安全合规提供适当保障等。

经仲裁庭其他成员授权，首席仲裁员可以单独就仲裁

案件的程序安排作出决定。

（七）仲裁庭可应一方当事人请求或经征求当事人意

见自行决定，要求当事人就案外人（第三方资助人或保险人）

对仲裁程序的资助进行披露，或者要求当事人就案外人（第

三方资助人、保险人、母公司或最终利益拥有者）对仲裁结

果所具有的经济利益予以披露。    

第四十条　仲裁庭秘书

（一）经征求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意见，仲裁庭可以指

定仲裁庭秘书予以协助。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工作人员可以担

任仲裁庭秘书，但不得担任同一仲裁案件的经办人。

（二）仲裁庭秘书工作职责由仲裁庭确定，但不得参

与案件表决，不得参与案件裁决书实质内容的撰写。

（三）仲裁庭秘书必须独立公正，并在接受指定前签

署声明书，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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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事实或情况。

（四）当事人可根据本规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要求仲

裁庭秘书回避。如果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庭秘书回避，仲裁

庭可根据本条规定重新指定仲裁庭秘书。除非仲裁庭另有决

定，请求仲裁庭秘书回避不影响仲裁程序的继续进行。

第四十一条　开庭地

（一）当事人约定了开庭地点的，案件开庭应当在约

定的地点进行，但本规则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

除外。 

（二）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或

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管理的案件应分别在北京、

上海或分会 / 仲裁中心所在地开庭审理；如仲裁庭认为

必要，经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同意，也可以在其他地点开庭审

理。

第四十二条　开庭通知

（一）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确定第一次开庭日期后，

应不晚于开庭前 20 日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

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开庭，但应于收到开庭通知后

5 日内书面提出。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二）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能按上述第（一）款规定

提出延期开庭的，是否接受其延期申请，由仲裁庭决定。 

（三）再次开庭审理的日期及延期后开庭审理日期的

通知及其延期申请，不受上述第（一）款期限的限制。

（四）仲裁庭在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时，应慎重考虑庭

前文件交换是否充分以及开庭审理的条件是否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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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保密

（一）仲裁庭审理案件不公开进行。双方当事人要求

公开审理的，由仲裁庭决定是否公开审理。 

（二）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双方当事人及其仲裁代理人、

仲裁员、案件经办人、仲裁庭秘书、证人、翻译、仲裁庭咨

询的专家和指定的鉴定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均不得对外

界透露案件实体和程序的有关情况。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缺席

（一）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开庭时不到庭的，或在开庭

审理时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反请求进行审理，

作出裁决。

（二）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开庭时不到庭的，或在开

庭审理时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仲裁庭可以进行缺席

审理并作出裁决；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可以视为撤回反

请求。

第四十五条　庭审笔录

（一）开庭审理时，仲裁庭可以制作庭审笔录及 / 或

影音记录。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制作庭审要点，并要求

当事人及 / 或其代理人、证人及 / 或其他有关人员在庭审

笔录或庭审要点上签字或盖章。

以远程视频会议等方式开庭审理的，庭审笔录可由上

述仲裁参与人电子签名。

（二）仲裁庭可以委托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聘请速录人

员速录庭审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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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举证

（一）当事人应对其申请、答辩和反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为其主张、辩论及抗辩要点提供依据。

（二）下列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除非有足以推翻该

事实的相反证据，仲裁庭可依职权予以认定：

（1）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

（2）自然规律及定理；

（3）众所周知的事实或常识；

（4）根据法律规定、已知事实或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三）一方当事人应向仲裁庭和对方当事人（包括多

方仲裁中作为申请人或被申请人一方的所有当事人）披露和

提交其作为依据的所有证据。

（四）仲裁庭可以规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期限。当事

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逾期提交的，仲裁庭可以不

予接受。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

以在期限届满前申请延长举证期限。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

定。

（五）当事人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或虽提

交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因此产生的后果。通常情况下，举证和证据交换应在仲裁庭

就实体争议进行开庭审理之前完成。

第四十七条　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意见

（一）当事人安排证人作证的，应事先向仲裁庭确定

证人身份及其证明事项。证人应在开庭审理前提交书面证言。

（二）当事人可就特定问题提交专家证人意见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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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方主张。

第四十八条　仲裁庭调查取证

（一）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收集证据。

（二）仲裁庭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时，应当通知当事

人到场。经通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到场的，不影响仲裁

庭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

（三）仲裁庭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转交当事人，给

予当事人提出意见的机会。

第四十九条　查验及鉴定报告

（一）仲裁庭可应当事人请求或自行决定，指定查验

人对现场、货物、文件或其他有关证据进行查验，或者指定

鉴定人对某个专业或技术问题进行鉴定。当事人应事先得到

查验或鉴定通知，并有权到场。

（二）仲裁庭有权要求当事人、当事人也有义务向查

验人或鉴定人提供或出示任何有关资料、文件或财产、实物，

以供查验人或鉴定人查验、鉴定。

（三）查验报告和鉴定报告的副本应转交当事人，给

予当事人提出意见的机会。

第五十条　质证

（一）仲裁庭应确保一方当事人有机会就对方当事人

提交的所有证据发表质证意见。质证可以采用口头或书面形

式。

（二）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当事

人可以质证。

（三）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材料，或对于开庭

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且当事人同意书面质证的，可以进行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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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证。书面质证时，当事人应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

面质证意见。

（四）当事人共同确认或没有异议的证据，视为已经

质证。    

第五十一条　质询

（一）通常情况下，证人应出席案件的开庭审理或者

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参加开庭审理，接受安排其出庭的一方当

事人的询问和对方当事人的盘问。

（二）仲裁庭指定的查验人或鉴定人应当出席案件的

开庭审理或者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参加开庭审理，仲裁庭应确

保双方当事人有机会对其进行质询。

第五十二条　证据的审核认定

（一）证据是否可予采纳，以及证据的关联性、重要

性及证明力，由仲裁庭决定。

（二）当事人提供伪证的，应承担相应的后果，仲裁

庭有权据此驳回该方当事人的请求或反请求。

第五十三条　合并开庭

为公平、经济和快捷地进行仲裁程序，如果两个或多

个仲裁案件涉及相同的事实或法律问题，在征求各方当事人

意见后，仲裁庭经征求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意见可以决定对两

个或多个仲裁案件合并开庭，并可决定：

（一）一个案件当事人提交的文件可以提交给另一个

案件当事人；

（二）一个案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在另一个案件

中被接受和采纳，但是应当给予所有当事人就该等证据发表

意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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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程序中止

（一）双方当事人共同或分别请求中止仲裁程序，或

出现需要中止仲裁程序的法定情形以及其他需要中止仲裁程

序的情形的，仲裁程序可以中止。

（二）中止程序的原因消失或中止程序期满后，仲裁

程序恢复进行。

（三）仲裁程序的中止及恢复，由仲裁庭决定；仲裁

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  

第五十五条　撤回申请和撤销案件  

（一）当事人可以撤回全部仲裁请求或全部仲裁反请

求。申请人撤回全部仲裁请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被申请人

的仲裁反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决。被申请人撤回全部仲裁反请

求的，不影响仲裁庭就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决。

（二）因当事人自身原因致使仲裁程序不能进行的，

可以视为其撤回仲裁请求。

（三）仲裁请求和反请求全部撤回的，案件可以撤销。

在仲裁庭组成前撤销案件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撤案

决定；仲裁庭组成后撤销案件的，由仲裁庭作出撤案决定。 

（四）上述第（三）款及本规则第六条第（七）款所

述撤案决定应加盖“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印章。

第五十六条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

（一）双方当事人有调解意愿的，或一方当事人有调

解意愿并经仲裁庭征得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仲裁庭可以在

仲裁程序中对案件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 

（二）仲裁庭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按照其认

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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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解过程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终止调解或

仲裁庭认为已无调解成功的可能时，仲裁庭应终止调解。 

（四）双方当事人经仲裁庭调解达成和解或自行和解

的，应签订和解协议。

（五）当事人经调解达成或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可

以撤回仲裁请求或反请求，也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当事人和

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或制作调解书。

（六）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应当写明仲

裁请求和当事人书面和解协议的内容，由仲裁员署名，并加

盖“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

（七）调解不成功的，仲裁庭应当继续进行仲裁程序，

作出裁决。

（八）当事人有调解意愿但不愿在仲裁庭主持下进行

调解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委员会可以协助当事人以

适当的方式和程序进行调解。

（九）如果调解不成功，任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在其

后的仲裁程序、司法程序和其他任何程序中援引对方当事人

或仲裁庭在调解过程中曾发表的意见、提出的观点、作出的

陈述、表示认同或否定的建议或主张作为其请求、答辩或反

请求的依据。

（十）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之前自行达成或经调解

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仲裁协议及

其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组成仲裁庭，按照和解协议的

内容作出仲裁裁决。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委员会主任

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由仲裁庭按照其认为适当

的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具体程序和期限，不受本规则

其他条款关于程序和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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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裁决

第五十七条　作出裁决的期限

（一）仲裁庭应在组庭后 6 个月内作出裁决书。

（二）经仲裁庭请求，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认为确有正

当理由和必要的，可以延长该期限。

（三）程序中止的期间不计入上述第（一）款规定的

裁决期限。

第五十八条　裁决的作出

（一）仲裁庭应当根据事实和合同约定，依照法律规定，

参考国际惯例，参照交易习惯，公平合理、独立公正地作出

裁决。

（二）当事人对于案件实体适用法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或其约定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由仲

裁庭决定案件实体的法律适用。 

（三）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应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

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承担、裁决的日期和地点。

当事人协议不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的，以及按照双方当

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的，可以不写明争议事实和

裁决理由。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确定当事人履行裁决的具

体期限及逾期履行所应承担的责任。

（四）裁决书应加盖“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印章。

（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审理的案件，裁决

依全体仲裁员或多数仲裁员的意见作出。少数仲裁员的书面

意见应附卷，并可以附在裁决书后，该书面意见不构成裁决

书的组成部分。

（六）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的，裁决依首席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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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意见作出。其他仲裁员的书面意见应附卷，并可以附在

裁决书后，该书面意见不构成裁决书的组成部分。

（七）除非裁决依首席仲裁员意见或独任仲裁员意见

作出并由其署名，裁决书应由全体仲裁员或多数仲裁员署名。

持有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以在裁决书上署名，也可以不署名。

（八）作出裁决书的日期，即为裁决发生法律效力的

日期。

（九）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任

何一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起诉，也不得向其他任何机构提

出变更仲裁裁决的请求。

（十）经征得当事人同意，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可在裁

决作出后，对当事人名称及其他可识别信息进行脱密处理，

公开发布裁决书。

第五十九条　部分裁决

（一）仲裁庭认为必要或当事人提出请求并经仲裁庭

同意的，仲裁庭可以在作出最终裁决之前，就当事人的某些

请求事项先行作出部分裁决。部分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

事人均有约束力。

（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部分裁决，不影响仲裁程序

的继续进行，也不影响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    

第六十条　裁决书草案的核阅

仲裁庭应在签署裁决书之前将裁决书草案提交仲裁委

员会核阅。在不影响仲裁庭独立裁决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

可以就裁决书的有关问题提请仲裁庭注意。

第六十一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咨询意见

仲裁庭或仲裁委员会可以就仲裁案件的程序和实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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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疑难问题提请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研究讨论，并

提供咨询意见。专家咨询意见由仲裁庭决定是否接受。

第六十二条　费用承担

（一）仲裁庭有权在裁决书中裁定当事人最终应向仲

裁委员会支付的仲裁费用和实际费用等。 

（二）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裁决书中裁

定败诉方应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仲

裁庭裁定败诉方补偿胜诉方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费用是否合

理，应具体考虑案件的裁决结果、复杂程度、胜诉方当事人

及 /或代理人的实际工作量以及案件的争议金额等因素。

第六十三条　裁决书的更正

（一）仲裁庭可以在发出裁决书后的合理时间内自行

以书面形式对裁决书中的书写、打印、计算上的错误或其他

类似性质的错误作出更正。

（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在收到裁决书后 30 日内

就裁决书中的书写、打印、计算上的错误或其他类似性质的

错误，书面申请仲裁庭作出更正；如确有错误，仲裁庭应在

收到书面申请后 30 日内作出书面更正。

（三）上述书面更正构成裁决书的组成部分，应适用

本规则第五十八条第（四）至（九）款的规定。

第六十四条　补充裁决

（一）如果裁决书中有遗漏的请求事项，仲裁庭可以

在发出裁决书后的合理时间内自行作出补充裁决。

（二）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在收到裁决书后 30 日内以

书面形式请求仲裁庭就裁决书中遗漏的请求事项作出补充裁

决；如确有漏裁事项，仲裁庭应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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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作出补充裁决。

（三）该补充裁决构成裁决书的一部分，应适用本规

则第五十八条第（四）至（九）款的规定。 

第六十五条　裁决的履行

（一）当事人应依照裁决书写明的期限履行仲裁裁决；

裁决书未写明履行期限的，应立即履行。

（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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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快速程序

第六十六条　快速程序的适用    

（一）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凡争议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500 万元的，或争议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但经一方当

事人书面申请并征得另一方当事人书面同意的，或双方当事

人约定适用快速程序的，适用快速程序。 

（二）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争议金额不明确的，由仲裁

委员会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涉及利益的大小以及其他有关

因素综合考虑决定是否适用快速程序。

第六十七条　仲裁通知

申请人提出仲裁申请，经审查可以受理并适用快速程

序的，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仲裁通知。

第六十八条　仲裁庭的组成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适用快速程序的案件，依照本

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成立独任仲裁庭审理案件。     

第六十九条　答辩和反请求

（一）被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通知后 20 日内提交答辩

书及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如有反请求，也应在此期

限内提交反请求书及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

（二）申请人应在收到反请求受理通知后 20 日内针对

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提交答辩。

（三）当事人确有正当理由请求延长上述期限的，由

仲裁庭决定；仲裁庭尚未组成的，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    

第七十条　审理方式

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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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决定只依据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和证据

进行书面审理，也可以决定开庭审理。

第七十一条　开庭通知

（一）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仲裁庭确定第一次开庭

日期后，应不晚于开庭前 15 日将开庭日期通知双方当事人。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请求延期开庭，但应于收到开庭

通知后 3 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

（二）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能按上述第（一）款规定

提出延期开庭的，是否接受其延期申请，由仲裁庭决定。

（三）再次开庭审理的日期及延期后开庭审理日期的

通知及其延期申请，不受上述第（一）款期限的限制。   

第七十二条　作出裁决的期限

（一）仲裁庭应在组庭后 3 个月内作出裁决书。

（二）经仲裁庭请求，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认为确有正

当理由和必要的，可以延长该期限。

（三）程序中止的期间不计入上述第（一）款规定的

裁决期限。    

第七十三条　程序变更

仲裁请求的变更或反请求的提出，不影响快速程序的

继续进行。经变更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所涉争议金额分别超

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案件，除非当事人约定或仲裁庭认为有

必要变更为普通程序，继续适用快速程序。  

第七十四条　本规则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本规则其他各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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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香港仲裁的特别规定

第七十五条　本章的适用

（一）仲裁委员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仲裁委员会

香港仲裁中心。本章适用于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管理的

仲裁案件。

（二）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

心仲裁或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在香港仲裁的，由仲裁

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接受仲裁申请，管理案件。

第七十六条　仲裁地及程序适用法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管理

的案件的仲裁地为香港，仲裁程序适用法为香港仲裁法，仲

裁裁决为香港裁决。

第七十七条　管辖权决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 / 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异议，应

不晚于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出。

仲裁庭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

管辖权作出决定。

第七十八条　裁决书的印章

裁决书应加盖“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

印章。

第七十九条　仲裁收费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依本章管理的案件适用《中国

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三）》（本规则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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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条　本规则其他条款的适用

本章未规定的事项，适用本规则其他各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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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电子签名

 除非仲裁地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仲

裁委员会仲裁院或仲裁庭另有决定，撤案决定、调解书和裁

决书等可以由仲裁员电子签名。

第八十二条　仲裁语言

（一）当事人对仲裁语言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当事

人对仲裁语言没有约定的，以中文为仲裁语言。仲裁委员会

仲裁院或仲裁庭也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形确定其他语言为仲

裁语言。

（二）仲裁庭开庭时，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证人需要

语言翻译的，可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提供译员，也可由当事

人自行提供译员。 

（三）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书和证明材料，仲裁庭或

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认为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

中文译本或其他语言译本。

第八十三条　仲裁费用及实际费用

（一）仲裁委员会除按照仲裁费用表向当事人收取仲

裁费外，还可以向当事人收取其他额外的、合理的实际费用，

包括仲裁员办理案件的特殊报酬、差旅费、食宿费、聘请速

录员速录费，以及仲裁庭聘请查验人、鉴定人、审计人、评

估人和翻译等费用。仲裁员的特殊报酬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

在征求相关仲裁员和当事人意见后，参照《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仲裁费用表（三）》（本规则附件二）有关仲裁员报酬

和费用标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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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事人未在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为其选定

的仲裁员预缴特殊报酬、差旅费、食宿费等实际费用的，视

为没有选定仲裁员。

（三）当事人约定在仲裁委员会或其上海总部 / 分会

/仲裁中心所在地之外开庭的，应预缴因此而发生的差旅费、

食宿费等实际费用。当事人未在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预

缴有关实际费用的，应在仲裁委员会或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所在地开庭。

（四）当事人约定以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为仲裁语言

的，或根据本规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适用快速程序的案件但

当事人约定由三人仲裁庭审理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向当事人

收取额外的、合理的费用。

第八十四条　责任限制

除非仲裁地法律另有规定，仲裁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

仲裁员、仲裁庭秘书，以及仲裁庭指定的专家，不就与仲裁

相关的行为向当事人承担责任。

第八十五条　基本原则及规则解释

（一）本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仲裁委员会仲裁院

和仲裁庭应当根据本规则精神行事。

（二）本规则条文标题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本规则

由仲裁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八十六条　规则的施行

本规则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本规则施行前仲

裁委员会及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管理的案件，仍

适用受理案件时适用的仲裁规则；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也可

以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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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及其上海总部/分会/

仲裁中心名录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国际商会大厦 13 层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82217900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cmac@cmac.org.cn

网  址：http://www.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10 号

  汤臣金融大厦 13 楼 1301、1314 室 

邮  编：200122 

电  话：021-58200329, 50810729 

传  真：021-50810965 

邮  箱：cmacshanghai@e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天津海事仲裁中心 ( 天津分会 )

地  址：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与大直沽八号路交口天津

  万达中心写字楼万海大厦第 18 层 1803/1804 单元

邮  编：300170

电  话：022-66285688, 010-82217767 

传  真：022-66285678 

邮  箱：tianjin@ciet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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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聚贤岩广场 8 号

  力帆中心 1 号楼 15-5, 15-6

邮  编：400024 

电  话：023-67860011, 010-82217921 

传  真：023-67860022

邮  箱：cietac-sw@cietac.org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 

地  址：香港中环雪厂街 11 号律政中心西座 5 楼 503 

电  话：852-25298066

传  真：852-25298266

邮  箱：hk@cietac.org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中心 

地址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定沈路 619 号

  舟山港航国际大厦A座 2 层

邮  编：316000

电  话：0580-2880015

传  真：0580-2880065

邮  箱：cmaczj@cmac.org.cn

地址二：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源路中银大厦 34 楼

  （宁波办公室）

邮  编：315000

电  话：0574-56172260

邮  箱：cmaczj@c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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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南仲裁中心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15A号

  全球贸易之窗大厦 505 室

电  话：010-82217900, 010-82217920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cmac@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青岛仲裁中心

地  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连云港路 66 号

  青岛国际航运中心大厦 34 层

邮  编：266034

电  话：0532-58577577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qingdao@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

地  址：辽宁省大连市大连保税区洞庭路 1 号

  自贸大厦 620 室

邮  编：116000

电  话：0411-66171230, 0411-87180780

传  真：0411-66171230

邮  箱：dalian@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上丝路仲裁中心（福建分会）

地  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象兴一路 15 号

  自贸法务大楼 4 层

邮  编：361006

电  话：0592-5551519, 0592-5551356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xiamen@ec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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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大湾区仲裁中心（华南分会）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大道东 983 号

  广州国际港航中心 1 期 13 层

邮  编：510710

电  话：020-82003507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guangzhou@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航空争议仲裁中心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国际商会大厦 13 层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82217900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cmac@cmac.org.cn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建设工程争议仲裁中心

地址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 2 号国际商会大厦 13 层

地址二：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48 号九龙商务中心A 座 7 层

邮  编：100035；100044

电  话：010-82217900

   15201171487, 15732114302

传  真：010-82217966

邮  箱：cmac@cm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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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一）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费用表自动适用于由仲裁委

员会及其上海总部/分会/仲裁中心管理的所有仲裁案件。

一、案件受理费

争议金额（人民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00 元以下 最低不少于 100 元 

1,001 元至 50,000 元 
100 元+ 争议金额

1,000 元以上部分的 5% 

50,001 元至 100,000 元
2,550 元+ 争议金额

50,000 元以上部分的 4%

100,001 元至 200,000 元 
4,55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3% 

200,001 元至 500,000 元 
7,550 元＋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2% 

500,001 元至 1,000,000 元 
13,550 元＋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1% 

1,000,001 元以上 
18,550 元＋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4% 

二、案件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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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金额（人民币） 案件处理费（人民币） 

200,000 元以下 最低不少于 6,000 元 

200,001 元至

500,000 元 

6,000 元＋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2% 

500,001 元至

1,000,000 元 

12,000 元＋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1.5% 

1,000,001 元至

2,000,000 元 

19,500 元＋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5% 

2,000,001 元至

5,000,000 元 

24,500 元＋争议金额

2,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45% 

5,000,001 元至

10,000,000 元 

38,000 元＋争议金额

5,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4% 

10,000,001 元至

20,000,000 元 

58,000 元＋争议金额

1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3% 

20,000,001 元至

40,000,000 元 

88,000 元＋争议金额

2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2% 

40,000,001 元至

100,000,000 元 

128,000 元＋争议金额

4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15% 

100,000,001 元至

500,000,000 元 

218,000 元＋争议金额

10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13% 

500,000,001 元至

1,000,000,000 元 

738,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12% 

1,000,000,001 元至

3,000,000,000 元

1,338,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00元以上部分的0.11%

3,000,000,001 元

以上

3,538,000 元+争议金额

3,00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1%

仲裁费用表中的争议金额，以申请人或反请求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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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的数额为准；请求的数额与实际争议金额不一致的，以

实际争议金额为准。

申请仲裁时争议金额未确定的或情况特殊的，由仲裁

委员会决定仲裁费用的数额。

收取的仲裁费用为外币的，按本仲裁费用表的规定收

取与人民币等值的外币。

仲裁委员会及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除按照本

仲裁费用表收取仲裁费外 , 可以按照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收

取其他额外的、合理的实际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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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二）

本费用表适用于当事人明示约定适用本费用表的仲裁

案件。其他规定同仲裁费用表（一）。

争议金额

（人民币）

机构管理费

（人民币） 

仲裁员费用

（人民币）

200,000 元以下 6,000 元 7,500 元

200,001 元至

500,000 元

6,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1.333%

7,5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2.500%

500,001 元至

1,000,000 元

10,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1.000%

15,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1.500%

1,000,001 元至

2,000,000 元

15,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400%

22,5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550%

2,000,001 元至

4,000,000 元

19,000 元＋争议金额

2,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30%

28,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520%

4,000,001 元至

10,000,000 元

25,600 元＋争议金额

4,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06%

38,400 元+ 争议金额

4,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459%

10,000,001 元至

20,000,000 元

44,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80%

66,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420%

20,000,001 元至

40,000,000 元

72,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40%

108,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60%

40,000,001 元至

100,000,000 元

120,000 元+ 争议金额

4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20%

180,000 元+ 争议金额

4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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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1 元

至 500,000,000
元

252,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12%

378,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18%

500,000,001元至

1,000,000,000
元

1,100,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08% 

1,650,000 元+ 争议金

额 5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312%

1,000,000,001
元至

3,000,000,000
元

2,140,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04%

3,210,000 元+ 争议金

额 1,000,000,000 元

以上部分的 0.306%

3,000,000,001
元以上

6,220,000 元+ 争议金额

3,000,000,000 元以上

部分的 0.2% 

9,330,000 元+ 争议金

额 3,000,000,000 元

以上部分的 0.3% 

争议金额 50 亿元（含）以上的，机构管理费用上限不超过 1,022 万元，

仲裁员费用上限不超过 1,5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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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三）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本费用表适用于由仲裁委员会

香港仲裁中心管理的仲裁案件。

一、案件注册费

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提交仲裁申请时，

应同时支付案件注册费港币 8,000 元整，用于对仲裁申请的

审查、立案、使用计算机程序、归档及人工费用。案件注册

费不予退还。

二、机构管理费

1．机构管理费用表

争议金额（港币） 机构管理费（港币）

500,000 元以下 19,000 元

500,001 元至

1,000,000 元

19,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 以上部分的 0.8%

1,000,001 元至

5,000,000 元

23,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7%

5,000,001 元至

10,000,000 元

51,000 元+ 争议金额

5,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4%

10,000,001 元至

20,000,000 元

71,000 元+ 争议金额

1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3%

20,000,001 元至

40,000,000 元

101,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2%

40,000,001 元至

80,000,000 元

141,000 元+ 争议金额

4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1%

80,000,001 元至

200,000,000 元

181,000 元+ 争议金额

8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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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1 元至

400,000,000 元

253,000 元+ 争议金额

20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04%

400,000,001 元以上

333,000 元+ 争议金额

400,000,000 元以上部分的 0.04%，
最高不超过 400,000 元

2．机构管理费包含案件经办人的工作报酬以及使用仲

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开庭室的费用。

3．在确定争议金额时，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的金额

合并计算。争议金额不能确定或情况特殊的，由仲裁委员会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机构管理费。

4．除按照机构管理费用表收取机构管理费外，仲裁委

员会可以按照《仲裁规则》的有关规定收取其他额外的、合

理的实际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翻译和笔录费用以及在非仲裁

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开庭室进行开庭所产生的场地费用。

5．收取的案件注册费、机构管理费为非港币时，仲裁

委员会按照机构管理费用表的规定收取与港币等值的人民币

或外币。

三、仲裁员报酬和费用

（一）仲裁员报酬和费用（以争议金额为基础）

1．仲裁员报酬表

争议金额

（港币）

仲裁员报酬（港币）

最低 最高

500,000 以下 争议金额的 3% 争议金额的 10.5%

500,001 至

1000,000

15,000+ 争议金额

500,000 以上部分

的 2.2%

52,500+ 争议金额

500,000 以上部分

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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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1 至

5,000,000

26,000+ 争议金额

1,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75%

92,500+ 争议金额

1,000,000 以上

部分的 4%

5,000,001 至

10,000,000

56,000+ 争议金额

5,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6%

252,500+ 争议金额

5,000,000 以上

部分的 2.3%

10,000,001 至

20,000,000

86,000+ 争议金额

1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35%

367,500+ 争议金额

1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1%

20,000,001 至

40,000,000

121,000+ 争议金额

2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20%

467,500+ 争议金额

2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6%

40,000,001 至
80,000,000

161,000+ 争议金额

4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06%

587,500+ 争议金额

4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2%

80,000,001 至

200,000,000

185,000+ 争议金额

8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05%

667,500+ 争议金额

8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1%

200,000,001 至

400,000,000

245,000+ 争议金额

20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03%

787,500+ 争议金额

200,000,000 以上

部分的 0.09%

400,000,001 至

600,000,000

305,000+ 争议金额

4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1%

967,500+ 争议金额

4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8%

600,000,001 至

1,000,000,000

325,000+ 争议金额

6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08%

1,127,500+ 争议金额

6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6%

1,000,000,000 
以上

357,000+ 争议金额

1,0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5%, 仲裁员

报酬最高不得超过

15,000,000 元

1,367,500+ 争议金额

1,000,000,000 以上

部分 0.05%, 仲裁员

报酬最高不得超过

15,000,000 元

2．除非本费用表另有规定，仲裁员的报酬，由仲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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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上表确定收取；仲裁员的费用

包括仲裁员从事仲裁活动所产生的全部合理实际开支。

3．如果当事人均书面同意或仲裁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

决定，仲裁员的报酬可以高于本仲裁员报酬表的最高限额。

4．当事人应向仲裁委员会预付仲裁委员会确定的仲裁

员报酬和费用；经仲裁委员会同意，当事人可以依适当比例

分期支付仲裁员的报酬和费用。各方当事人对支付仲裁员报

酬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5．在确定争议金额时，仲裁请求和仲裁反请求的金额

合并计算。争议金额不能确定或情况特殊的，由仲裁委员会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仲裁员报酬。

（二）仲裁员报酬和费用（以小时费率为基础）

1．当事人各方书面约定仲裁员报酬和费用以小时费率

为基础收取的，从其约定；仲裁员就其为仲裁合理付出的所

有工作获得按小时费率计算的报酬；仲裁员的费用包括仲裁

员从事仲裁活动所产生的全部合理实际开支。

2．当事人申请启动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紧急仲裁员的

报酬以小时费率为基础收取。

3．一方当事人选定的仲裁员，其小时费率由该当事人

与被选定的仲裁员商定；独任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的小时费

率由该仲裁员与各方当事人商定；仲裁员小时费率无法商定

的，或仲裁员系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代为指定的，该仲裁员的

小时费率由仲裁委员会确定；紧急仲裁员的小时费率由仲裁

委员会确定。

4．商定或确定的仲裁员小时费率，不得超出仲裁委员

会设定并于仲裁申请提交之日公布于仲裁委员会网站上的费

率上限；如果当事人均书面同意或仲裁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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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仲裁员可以高于确定的小时费率上限收取报酬。

5．当事人应向仲裁委员会预付仲裁员报酬和费用，预

付的报酬和费用的额度由仲裁委员会决定。当事人各方对支

付仲裁员报酬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三）其他事项

1．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有权根据仲裁庭的决定留

置仲裁裁决，以确保当事人付清仲裁员的报酬和所有应缴付

的费用。当事人共同或由任何一方缴清上述报酬和费用后，

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根据仲裁庭的决定将仲裁裁决发送

当事人。

2．收取的仲裁员的报酬和费用为非港币时，仲裁委员

会按照本费用表的规定收取与港币等值的人民币或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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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紧急仲裁员程序

第一条　紧急仲裁员程序的申请

（一）当事人需要紧急性临时救济的，可以依据所适

用的法律或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申请紧急仲裁员程序。

（二）申请紧急仲裁员程序的当事人（以下简称“申

请人”）应在仲裁庭组成之前，向管理案件的仲裁委员会仲

裁院或其上海总部 / 分会 / 仲裁中心提交紧急仲裁员程序

申请书。

（三）紧急仲裁员程序申请书应包括如下内容：     

1．所涉及的当事人名称及基本信息；

2．引发申请的基础争议及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的理由；

3．申请的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及有权获得紧急救济的

理由；

4．申请紧急性临时救济所需要的其他必要的信息；

5．对紧急仲裁员程序的适用法律和语言的意见。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时应附具申请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

及其他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仲裁协议和引发基础争议的

有关协议。

申请书以及证据材料应一式三份，多方当事人的案件

应增加相应份数。

（四）申请人应预缴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

（五）当事人已就仲裁语言作出约定的，紧急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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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语言应为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语言。当事人未约定的，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确定所适用的程序语言。

第二条　申请的受理及紧急仲裁员的指定

（一）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仲裁协议及相关证

据，仲裁委员会仲裁院经初步审查决定是否适用紧急仲裁员

程序。如果决定适用紧急仲裁员程序，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

在收到申请书及申请人预付的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后 1 日内

指定紧急仲裁员。

（二）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在指定紧急仲裁员后，应立

即将受理通知及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一并移交给指定的紧急仲

裁员及被申请采取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的当事人，并同时将

受理通知抄送给其他各方当事人。

第三条　紧急仲裁员的披露及回避

（一）紧急仲裁员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独立平等

地对待各方当事人。

（二）紧急仲裁员应在接受指定的同时签署声明书，

向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披露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和独立性产生

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况。在紧急仲裁员程序中出现其他

应予披露情形的，紧急仲裁员应立即予以书面披露。

（三）紧急仲裁员的声明书及／或披露的信息由仲裁

委员会仲裁院转交各方当事人。

（四）当事人收到紧急仲裁员的声明书及 / 或书面披

露后，如果以紧急仲裁员披露的事实或情况为理由要求该仲

裁员回避，则应于收到紧急仲裁员的书面披露后 2 日内书面

提出。逾期没有申请回避的，不得以紧急仲裁员曾经披露的

事项为由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对被指定的紧急仲裁员的公正性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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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生合理怀疑时，可以书面提出要求该紧急仲裁员回避的

申请，但应说明提出回避申请所依据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并

举证。

（六）对紧急仲裁员的回避请求应在收到受理通知后 2

日内书面提出；在此之后得知要求回避事由的，可以在得知

回避事由后 2 日内提出，但应不晚于仲裁庭组庭时。

（七）紧急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决定。

如果决定紧急仲裁员予以回避，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应在作出

回避决定后 1 日内重新指定紧急仲裁员。在就紧急仲裁员是

否回避作出决定前，被请求回避的紧急仲裁员应继续履行职

责。

披露和回避程序同样适用于重新指定的紧急仲裁员。

（八）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紧急仲裁员不得接受选

定或指定担任所涉案件仲裁庭的组成人员。

第四条　紧急仲裁员程序所在地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案件仲裁地即为紧急仲裁员程

序所在地。确定案件仲裁地适用本仲裁规则第七条的规定。

第五条　紧急仲裁员程序

（一）紧急仲裁员应尽可能在接受指定后 2 日内，制

定一份紧急仲裁员程序事项安排。紧急仲裁员应结合紧急救

济的类型及紧迫性，采用其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有关程序，

并确保给予有关当事人合理的陈述机会。

（二）紧急仲裁员可以要求申请紧急救济的当事人提

供适当的担保作为实施救济的前提条件。

（三）紧急仲裁员的权力以及紧急仲裁员程序至仲裁

庭组成之日终止。



61

（四）紧急仲裁员程序不影响当事人依据所适用的法

律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请求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 

第六条　紧急仲裁员的决定

（一）紧急仲裁员有权作出必要的紧急性临时救济决

定，并应尽合理努力确保作出的决定合法有效。

（二）紧急仲裁员决定应在紧急仲裁员接受指定后 15

日内作出。如果紧急仲裁员提出延长作出决定的，仲裁委员

会仲裁院仅在其认为合理的情况下予以批准。

（三）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应写明采取紧急救济措施的

理由，并由紧急仲裁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上海总

部 /分会 /仲裁中心印章。

（四）紧急仲裁员决定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

事人可以依据执行地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规定向有管辖权的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当事人提出请求并说明理由，紧急

仲裁员或组成后的仲裁庭有权修改、中止或终止紧急仲裁员

的决定。

（五）如果紧急仲裁员认为存在不必采取紧急性临时救

济措施或因各种原因无法采取紧急性临时救济措施等情形，

可以决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终止紧急仲裁员程序。

（六）紧急仲裁员的决定在下列情况下不再具有效力：

1. 紧急仲裁员或仲裁庭终止紧急仲裁员决定的；

2. 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作出紧急仲裁员应予回避决定的；

3. 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 , 除非仲裁庭认为紧急仲裁员

的决定继续有效；

4. 在作出裁决书之前申请人撤回全部仲裁请求的；

5. 仲裁庭未能在紧急仲裁员决定作出后 90 日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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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该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议延长，仲裁委员会仲裁院也

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形下，延长该期限；

6．仲裁庭组成后，仲裁程序中止持续 60 日的。

第七条　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承担

（一）申请人应预付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人民币

30,000 元，该费用包括紧急仲裁员的报酬和仲裁委员会仲

裁院管理费。仲裁委员会仲裁院有权要求申请人预付其他额

外的、合理的实际费用。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申请紧急性临时救

济的，按照《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费用表（三）》（仲

裁规则附件二）的规定预付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

（二）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紧急仲裁员程序费用的比

例，由紧急仲裁员在决定中一并作出，但不影响仲裁庭应一

方当事人的请求就此费用的分摊作出最终决定。

（三）如果紧急仲裁员程序在作出决定之前终止，仲

裁委员会仲裁院有权决定向申请人退还的紧急仲裁员程序费

用数额。

第八条　其他

本紧急仲裁员程序由仲裁委员会仲裁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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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

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

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决定

(1958 年 11 月 21 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 82 次会议通过 )

为了以仲裁方式解决海事争议，需要在有关的社会团

体内设立海事仲裁机构，兹决定：

一、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海事仲裁委员

会，以解决：

1. 关于海上船舶互相救助、海上船舶和内河船舶互相

救助的报酬的争议；

2. 关于海上船舶碰撞、海上船舶和内河船舶碰撞或者

海上船舶损坏港口建筑物或设备所发生的争议；

3. 关于海上船舶租赁业务、海上船舶代理业务和根据

运输合同、提单或者其他运输文件而办理的海上运输业务以

及海上保险等所发生的争议。

二、海事仲裁委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

者争议发生后所签订的契约、协议等受理海事争议案件。

海事仲裁委员会对于所受理的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三、海事仲裁委员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对

于航海、海上运输、对外贸易、保险和法律等方面具有专门

知识的人士中选任委员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组成。任期二年。

四、海事仲裁委员会就委员中推选主席一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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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至三人。

五、双方当事人在声请仲裁争议案件的时候，各就海

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选定仲裁员一人，并且由双方选定的仲

裁员就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中推选首席仲裁员一人，组成仲

裁庭以合议方式进行审理。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就海事仲裁委

员会委员中共同选定独任仲裁员一人，单独成立仲裁庭进行

审理。

双方当事人应当在海事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或

者在双方协议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仲裁员，被选定的仲裁员也

应当在海事仲裁委员会规定的期限内推选首席仲裁员。如果

一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不选定仲裁员，海事仲裁委员会主

席依他方当事人的声请，代为指定仲裁员；如果被选定或者

指定的仲裁员，对首席仲裁员的推选，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

成协议，就由海事仲裁委员会主席代为选任首席仲裁员。

六、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委托海事仲裁委员

会选定仲裁员，会同他方的仲裁员推选首席仲裁员组成仲裁

庭以合议方式审理争议案件。如果双方同意共同委托海事仲

裁委员会选定仲裁员，海事仲裁委员会主席可以指定仲裁员

一人，单独成立仲裁庭进行审理。

七、双方当事人在海事仲裁委员会审理争议案件的时

候，可以委派代理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前项代理人可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或者外国公民

担任。

八、对于海事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的案件，委员会主

席可以作出保全措施的决定，并且规定保全要求的数额和

方式。

前项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依一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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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请依法执行。

九、海事仲裁委员会可以征收仲裁手续费，手续费金

额不可以超过争议金额的百分之二。

十、海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

都不可以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提出变更的要求。

十一、海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当事人应当依照裁决

所规定的期限自动执行。如果逾期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依一方当事人的声请依法执行。

十二、有关仲裁程序的规则，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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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将海事仲裁委员会改名为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

和修订仲裁规则的批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

改名为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现行隶属关系不变。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由你会根据我国法

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并参照国际惯例，对现

行海事仲裁规则进行修订，经你会委员会会议通过后发布施

行。今后海事仲裁规则由你会自行修订。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